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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亭区位于枣庄市北部，是典型的农业区，农业
人口多，农村居民点较为分散。加强农村宅基地管

理，节约集约用地，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对于促进农

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山亭区农村宅基地现状

该区共有 １０个镇办，下辖 ２６４个行政村、６９５
个自然村，２００５年全区人口４６．６３万人，其中农业
人口４１．７９万人。土地总面积１０．１９万 ｈｍ２，其中
建设用地面积１．０４万ｈｍ２，以居民点和独立工矿为
主，面积９２７１ｈｍ２，占全区建设用地面积的８９．３８％；
农村居民点面积７２６０ｈｍ２，人均使用宅基地面积
１７３ｍ２；独立工矿用地面积６１２．４８ｈｍ２。从居民点
及独立工矿占地总面积的比例来看，存在很大的不

平衡性，平原地区人口密集，工业、商业发达，比例

大，山区则相反。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所占比例

最大的是城头镇，其次是山城街道办事处，最低的是

北庄镇。目前，农村宅基地还比较分散，按中心村和

聚居点规划建房还未完全落实到位。

２　宅基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２．１　农村宅基地使用方面

（１）宅基地分配不均。老宅基地多的农户占用
的宅基地相对多些，宅基地私有观念在多数农民心

中根深蒂固。一些农民甚至将自己承包的责任田当

成私有土地，随意侵占或调换建房。经济条件好的

村民多数存在一户多宅，真正需要宅基地的村民因

为经济条件差，而无法要求规划新的宅基地。

（２）无集体空闲地。部分实施了规划的村庄，
布局合理，村容整洁。村内确无空闲地可用，因为没

有用地指标，限制了发展。

（３）“空心村”闲置现象严重。据２００７年对全
区农村宅基地专题调研，在调查范围内的 １０个镇
办、２６４个行政村中，农村村民宅基地１４６９７１宗，实
际占地面积７５２２．６９ｈｍ２，户均宅基地面积１８０ｍ２，
其中空闲宅基地 ８１３１宗，１８４．９３ｈｍ２；废弃老宅
７２２２宗，９２．３３ｈｍ２；一户多宅 ２６１２５宗，５７０．４２
ｈｍ２；村内、村边空闲地１２１片，９．２ｈｍ２。

２．２　农村宅基地政策方面

（１）无规范性政策。关于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法
律法规数量少，宅基地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规范

性文件和地方政策调整。近年来，虽然山东省也按

照国家有关政策，积极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

宅基地管理的通知》，对全省农村宅基地管理进行

了规范，枣庄市也结合当地实际，按照有关文件要

求，制定了相关的宅基地管理办法，但由于宅基地管

理工作面广量大，各地情况差别大，实际工作中面对

的情况很复杂，现有的政策规定在一些方面不够细

致，操作性差。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在制度上进一步

加大了农村宅基地的管理难度。

（２）村庄规划滞后。由于农村村庄建设规划滞
后，农民建房随意性很大。目前山亭区村镇规划管

理工作薄弱，现有的规划未能体现农村特点，难以满

足农民生产和生活需要，有些村庄甚至没有规划，造

成农村无序建设和土地浪费严重，引发诸多社会矛

盾和不安定因素。加上近年“村村通”工程的启动，

在农村逐渐形成了“要想富、靠公路”的思想，致使

公路两侧大面积的耕地被占用。以山亭区为例，从

最初１９８９年土地详查到２００４年土地更新调查，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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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全区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１４５５ｈｍ２，年均增加
９７ｈｍ２；城镇面积增加 ４９３．３７ｈｍ２，年均增加
３２．８７ｈｍ２；独立工矿用地增加２７８．８７ｈｍ２，年均增
加１８．６０ｈｍ２，三项合计年均增加１４８．４７ｈｍ２。

（３）案件查处难。农村宅基地违法案件有２种
情况，一是符合村庄规划和用地条件的农户，由于种

种原因未经批准就建设了房屋，造成违法占地。对

这种情况，如果坚决拆除，退还土地，就会给农民造

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如果不处理，就是不作为，处理

起来较为困难。二是不符合规划也不符合宅基地审

批条件，个人抢占宅基地的，对这种情况当然应当彻

底拆除，但是因为国土资源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权，申

请法院又要履行繁琐的程序，具体执行起来也很困

难。

３　对策建议

（１）加强宅基地规划管理。坚持统一规划、分
布实施的原则，在编制规划工作中，要以城乡一体化

规划，明确村庄建设的长远规划格局，实行定位、定

性、定规模。把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生产环境放在

首位，规划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村民参与，集思广

益，充分尊重村民的意见，从而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善

农村生活和村容村貌。

（２）加快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制度建设，规
范宅基地管理。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和山东省的

《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对农村宅基地管理虽然作

了规定，但比较宏观，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强。应加

强宅基地立法体系建设，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以明析宅基地产权、明确宅基地流转、收益分配

等问题，使农村宅基地的使用和管理真正纳入法制

化轨道。

（３）从严控制农民宅基地的审批。农民建住宅
要本着有利于实施规划、有利于综合治理“空心村”

和改善村容村貌，提高农民生活居住环境质量的原

则来进行，要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及非

耕地，对上报的宅基地坚持“规范用地，积极引导，

公开公正，集体会审”的原则进行核查。有条件的

村庄，在农民住宅安排中引入竞争机制。村集体可

组织有资格申请宅基地的农户公开招标，中标人优

先选择宅基地。真正把宅基地管理纳入公开、公平、

公正的管理轨道。对村（居）分配、使用宅基地管理

和收费实行有效的监督，确保公平地分配宅基地，减

少村（居）分配宅基地中不合理收费和私下买卖宅

基地行为的发生。

（４）建立国土、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办案体系，
强化执法能力。健全执法监督举报体系和举报奖励

办法，鼓励村民互相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基层国土

资源所执法巡查职能，对各种非法占用宅基地现象。

做到早发现，早制止，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加强

对村干部的国土资源法制教育，强化村干部的宅基

地管理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对宅基地规划管理好的

村居干部可以给予适当奖励，以提高村干部参与管

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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